
 

关于辽宁省 2020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1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1 年 1 月 28 日在辽宁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辽宁省财政厅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将辽宁省 2020 年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情

况与 2021 年财政收支预算草案提请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

并请省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一、2020 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0 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全省各级财政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

宁振兴发展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认真践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和省人大决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落实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

为”的要求，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为辽宁振

兴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一）2020 年预算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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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655.5 亿元，增长 0.1%，实现了全年

收入正增长；加上中央财政补助收入 3028.9 亿元、调入资金 456.4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22.7 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997.9

亿元、上年结余收入 354.9 亿元，收入总量为 7916.3 亿元。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6002 亿元，首次突破 6000 亿元，增长 4.5%；

加上上解中央财政支出 119.4 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49.6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879.9 亿元、结转下年支出 565.4 亿元，支出

总量为 7916.3 亿元。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1.2 亿元（不含沈抚改革创新示范

区 15.7 亿元），下降 29.8%；加上中央财政补助收入 2787.2 亿元、

市财政上解省财政收入 496 亿元、调入资金 11.5 亿元、动用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 140 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846.2 亿元、上年结余

收入 48.1 亿元，收入总量为 4410.2 亿元。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

出 912.7 亿元（不含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 31.5 亿元），增长 24.4%；

加上上解中央财政支出 91 亿元、省对下转移性支出 2376.9 亿元、

债务还本支出 24 亿元、债务转贷支出 809.7 亿元、安排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 156.2 亿元、结转下年支出 39.7 亿元，支出总量为 4410.2

亿元。 

省对下转移性支出 2376.9 亿元。其中：返还性支出 185 亿元，

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1960.1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231.8 亿元。

一般性转移支付占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为 89.4%，比上年提高 1.3

个百分点。 

 2 



各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558.6亿元，增长1.4%。各市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5057.8亿元，增长1.4%。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351.4亿元，增长8.8%。全省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1613.7亿元，增长44.2%。 

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2亿元（不含沈抚改革创新示范

区24.6亿元），下降29.7%。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35.4亿元

（不含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27亿元），增长110.5%。 

各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1314.8亿元，增长9%。各市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1551.3亿元，增长42.7%。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07.2 亿元，下降 39.4%。全省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8 亿元，下降 64.3%。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5.2 亿元，下降 66%。省本级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4 亿元，下降 56%。 

各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02 亿元，下降 36.9%。各市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4.6 亿元，下降 69.3%。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4046.3 亿元，增长 1.5%。全省社会保

险基金支出 4140.5 亿元，增长 5.8%。 

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606.6 亿元，增长 16.2%。省本级社

会保险基金支出 541.5 亿元，下降 40.3%。 

各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3439.7 亿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3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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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二）2020 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国务院下达我省 2020 年政府债务限额为 10637.5 亿元，其中：

一般债务限额 7252.3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3385.2 亿元。截至 2020

年末，全省政府债务余额为 9261.5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6533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2728.5 亿元。2020 年全年发行政府债券 1552.3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997.9 亿元，专项债券 554.4 亿元。 

二、2020年落实省人大决议及财政重点工作情况 

（一）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助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 

全力支持疫情防控。全省各级财政及时拨付疫情防控资金

70.8 亿元，对存在困难的市县予以资金调度等支持，确保人民群

众不因费用问题而不敢就诊、各地不因资金问题而影响医疗救治

和疫情防控。出台积极应对疫情的财政措施。筹措资金 3.9 亿元，

支持提升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和救治能力。 

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不折不扣落实好国家出台的各项减

税降费政策，在地方税费权限内，及时出台减半征收中小企业房

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降低药品和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

等税费减免政策，全年新增减税降费 720 亿元。 

大力支持保市场主体。落实省政府应对疫情支持中小企业生

产经营的 25 条政策，安排省级帮扶小微企业复工复产资金 1.6 亿

元。在全国率先出台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贴息资金实施细

则，实施支农支小贷款贴息政策，安排贴息资金近 1 亿元，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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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贷款 64.4 亿元。全省筹措资金 106 亿元，用于企业稳定岗位、

鼓励就业创业等。为 11.3 万户企业核发稳岗返还资金 43.9 亿元，

稳定就业岗位 437.6 万个。 

确保财政资金直接惠企利民。坚持“一竿子插到底”，建立

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的管理机制。全省及时分配下

达中央直达资金 515.7 亿元，推动资金快速精准投放到终端，重点

用于基层“三保”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疫情防控等方面。 

（二）抓好开源节流，财政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厉行节约严抓支出。落实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要求，

全省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 227.8 亿元，压减比例 60.1%。 

挖潜增效盘活存量。进一步加强结转资金管理，全省盘活存

量资金 492 亿元。积极盘活长期低效运转、闲置以及超标准配置

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加大力度争取支持。全省争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 3121 亿

元，比上年增长 36.1%。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增长 56%；均衡

性转移支付增长 14.6%、阶段性财力补助增长 6%。 

（三）推动三大攻坚战取得显著成效，财政运行风险得到有

效防控。 

支持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省筹措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34.1 亿元，对 10 个省级深度贫困县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系数额

外提高 5 个百分点。安排省级资金 0.8 亿元，给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购买医疗补充保险。 

持续推动改善生态环境。筹措资金 56.2 亿元，支持打好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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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水、净土保卫战。筹措资金 33.9 亿元，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

复。 

全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指导高风险县区完善“一地一案”，

千方百计多渠道化解存量债务，搭建“银政企”对接平台。实施

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争取中央养老金补助达 1529 亿

元。做好国有金融资本集中统一管理，争取中央专项债券 96 亿元

支持金融机构改革化险。 

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建立了重点关注地区风险预警、

应急处置、监督问责等工作机制和专人专区调度监督网络。设立

工资专户，将乡镇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全部纳入县级财政保障

范围。筹措下达县级财力性转移支付 529.9 亿元，超过上年 30%

以上，重点向“三保”压力大的地区倾斜。提高财政国库资金留

用比例 7 个百分点，比国家规定高 2 个百分点，新增资金全部留

给县级使用。 

（四）支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支持发挥创新引领作用。筹措资金 6 亿元，支持产业优化升

级。筹措资金 8.8 亿元，促进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筹措资

金 3.8 亿元，支持辽宁实验室和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建设。

安排省级人才专项资金 4.7 亿元，用于支持“兴辽英才计划”等。 

支持扩大社会需求。安排基建资金 143 亿元，加大“两新一

重”领域投资力度；发行新增债券 410 亿元，支持沈白高速铁路

等 226 个项目建设；筹措资金 118 亿元，支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安排促消费活动专项资金 0.5 亿元，支持开展“全民乐购·约惠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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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系列活动，拉动发放各类消费券等补贴 5.5 亿元以上。筹措资

金 6.3 亿元，支持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打好财政金融“组合拳”。规范和改进省产业（创业）投资

引导基金管理，财政资金放大 4.7 倍。大力推广规范 PPP 模式，

新增入库项目投资额约 430 亿元。设立再担保体系风险补偿专项

资金，支持省融资担保集团、省农担公司、沈阳等五市科技担保

公司共开展再担保及担保业务 4.6 万笔，业务额 178.1 亿元；安排

贴息资金 1.6 亿元，带动新投放创业担保贷款约 55 亿元。支持企

业上市融资，对 32 户符合条件的企业拨付奖励资金 1.1 亿元。鼓

励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融资贷款，对 92 户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

拨付奖励资金 1 亿元。 

（五）全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应，农业农村发展步伐

加快。 

支持农业提质增效。筹措资金 127 亿元，推动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支持建设高标准农田 235 万亩，开展东北黑土地

保护利用试点，推进种植结构调整；筹措资金 12.1 亿元，加大产

粮油大县奖励力度。筹措资金 11 亿元，建立完善绿色农业补贴制

度。安排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19.9 亿元，提供风险保障 619 亿元。

筹措资金 3.5 亿元，支持生猪稳产保供。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筹措资金 5.4 亿元，扶持 1100 余个行政

村壮大农业特色产业。筹措资金 49.5 亿元，支持新建、改造农村

公路 7371 公里，建设“一事一议”村内道路 6595 公里，建设美

丽乡村 413 个。筹措资金 11.5 亿元，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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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民生保障水平稳步提高。 

用于民生的财政支出达到 4474.9 亿元，占比 74.6%，比上年

提高 2.1 个百分点，年初确定的 10 件民生实事所需资金全部兑现。 

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实现 16 连调，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每人每月 108 元提高到

113 元。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由每人每月 55 元提高到 108 元。

筹措资金 52.2 亿元，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生活补助标准。

发放补贴 3.4 亿元，落实价格补贴阶段性提标政策，惠及困难群众

841.4 万人次。筹措资金 2.1 亿元，136 万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实施

社会化管理。省属国有企业股权补充社保基金划转工作基本完成。 

支持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筹措资金 86.2 亿元，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年 550 元；筹措资金 23.7 亿

元，支持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重大传染病防控，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年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 74 元；筹措资金 27 亿元，用

于提升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和水平、支持卫生健康人才培

养、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等。 

支持教育优先发展。筹措资金 39 亿元，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筹措资金 22 亿元，确保贫困家庭学生不“因贫失学”。

筹措资金 3.2 亿元，帮助受疫情影响的普惠性幼儿园渡过难关。筹

措资金 27.5 亿元，支持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及高水平高职学校和

专业群建设。筹措资金 0.3 亿元，落实思政课教师和辅导员津贴政

策。 

推动其他社会事业发展。筹措资金 11.7 亿元，支持实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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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工程，促进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发展，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筹措资金 3 亿元，推动旅游产业复苏发展和提质升级。助力

平安辽宁和法治辽宁建设。筹措资金 62.8 亿元，支持 35.8 万户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等全部开工，发放 9 万户公租房租赁补贴。 

（七）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财政管理效能明显提升。 

深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完成教育、科技、交通运输等相关

领域省与市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总结县乡财政管理体

制改革经验。兑现 2019 年乡镇增量收入返还激励资金 15.5 亿元。

履行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组建省金控集团，积极助推金融

风险化解工作。 

持续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大力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省

本级和沈阳、大连、盘锦、朝阳 4 市已经建成，相关业务按国家

标准全面上线规范运行。建立涵盖法定标准、固定标准、暂定标

准的支出标准分类体系，部门预决算实现在政府网站和部门网站

“双公开”。实施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改革，建立“辽宁省政府

非税收入统一缴费平台”。 

完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探索开展对下级政府财政运行综合

绩效评价工作；研究制定辽宁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绩效管理办法；

省财政对 55 个新增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559 个省直预算单位

和 306 个项目分别编制了部门整体和项目绩效目标，并实施“双

监控”；3120 个项目开展绩效自评，25 个项目实施重点评价和中

期评价。 

增强预算执行监督力度。发挥人大预算联网监督作用，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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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预算调整报批程序。落实加强人大国有资产监督职能要求，

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我省国有资产情况。积极做好审计整改工作。

重点围绕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财税政策落实、非税收入征收管理、

直达资金使用管理等情况，开展督导检查。制定内控考核评价办

法，健全内控结果应用机制。 

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五年来，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年均增长 4.5%，民生支出占比始终保持在 70%以上，各项社

保提标政策全面落实，养老金合理增长并按时足额发放，兜牢基

层“三保”底线，现代财政制度建设步伐加快，县乡财政体制改

革成效明显，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持续推进，财政管理

水平稳步提升，财政保障能力显著增强。 

三、2021 年预算草案 

（一）预算编制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2021 年预算编制的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

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国

务院预算编制要求和省委十二届十四次、十五次全会部署，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

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维

护国家“五大安全”和补齐“四个短板”，围绕建设数字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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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造强省、“一圈一带两区”区域布局等重点目标任务。增强财

力保障，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加强财政资

源统筹，优化支出结构，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扎实

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深化预算管理制度

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提高

财政支出效率；加强政府债务管理，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风险，为辽宁“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财政支撑，以

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围绕上述要求，2021 年预算编制的基本原则是：一是实事求

是组织收入。二是持续优化支出结构。三是加强财政资源统筹。

四是坚持绩效导向。五是增强财政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

续性。 

（二）2021 年收入预计和支出安排。 

1.一般公共预算。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762 亿元，增长 4%以上；加上中央

财政补助收入 2347.5亿元、上年结余收入 141亿元、调入资金 304.8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464.4 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625.2

亿元，收入总量为 6644.9 亿元。扣除上解中央财政支出 126.5 亿

元、年终结余 89.6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732.1 亿元，全省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5696.7 亿元，比上年预算增长 6.5%。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2.8 亿元（不含沈抚改革创新示范

区 20.5 亿元），增长 2%；加上中央财政补助收入 2182.1 亿元、

市财政上解省财政收入 514.8 亿元、调入资金 7.1 亿元、动用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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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调节基金 163.5 亿元、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625.2 亿元，收入总

量为 3575.5 亿元。扣除上解中央财政支出 98.1 亿元、省对下转移

性支出 1584.9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48.6 亿元、债务转贷支出 585

亿元，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拟安排 1258.9 亿元（不含沈抚改

革创新示范区 33.3 亿元），比上年预算增长 66.1%。 

省本级主要支出事项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2.9 亿元、公共

安全支出 92.1 亿元、教育支出 128.5 亿元、科学技术支出 21.7 亿

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9.6 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98.2 亿元、卫生健康支出 27.1 亿元、农林水支出 18 亿元、交通

运输支出 47.4 亿元、金融支出 16.5 亿元、住房保障支出 17.7 亿元、

其他支出 58.9 亿元。 

省对下转移性支出 1584.9 亿元，主要包括：一是返还性支出

185 亿元；二是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 1273.8 亿元，其中均衡性转

移支付支出 338.6 亿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支出 59

亿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48.9 亿元、社会保障和就

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70.9 亿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

转移支付支出 137.3 亿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支出

141.4 亿元；三是专项转移支付支出 126.1 亿元，其中文化旅游体

育与传媒支出 2.4 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5 亿元、卫生健康

支出 1.6 亿元、节能环保支出 11.8 亿元、农林水支出 27.2 亿元。 

各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658.7 亿元，增长 3.9%。各市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4404.5 亿元，比上年预算下降 3.5%。 

2.政府性基金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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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243.3 亿元，下降 8%。全省政府性

基金预算支出 1689.4 亿元，比上年预算增长 22.3%。 

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1.1 亿元（不含沈抚改革创新示

范区 30.5 亿元），下降 6.9%。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拟安排

104.6 亿元（不含沈抚改革创新示范区 30.6 亿元），比上年预算增

长 260.3%。 

各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201.7 亿元，下降 8.6%。各市政府

性基金预算支出 1554.3 亿元，比上年预算增长 16.7%。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88.2 亿元，下降 17.7%。全省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7.9 亿元，比上年预算增长 23.2%。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5 亿元，下降 71.2%。省本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拟安排 0.4 亿元，比上年预算下降 89.6%。 

各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86.7 亿元，下降 15%。各市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47.5 亿元，比上年预算增长 33.8%。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4186.2 亿元，增长 3.5%。全省社会保

险基金支出 4511.7 亿元，增长 9%。本年收支缺口 325.5 亿元，年

末滚存结余 946 亿元。收支差额部分通过争取中央支持等方式解

决。 

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2745.9 亿元，增长 352.7%。省本级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拟安排 3076.5 亿元，增长 468.2%。本年收支缺

口 330.6 亿元，收支差额部分主要通过动用省集中管理的企业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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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省级调剂金予以弥补。 

各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440.3 亿元。各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435.2 亿元。 

（三）2021 年财政收支政策。 

1.切实落实财政政策提质增效、更可持续。支持优化营商环

境。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在地方权限内，研究制定涉企税费

减免政策，加大对各类违规涉企收费整治力度，进一步降低企业

制度性交易成本。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围绕创新驱动战略和

建设数字辽宁、智造强省等设立投资基金，撬动更多金融和社会

资本投入。采取资本金注入、风险补偿等方式，提高融资担保机

构服务能力。开展财政资金股权投资试点，发挥债券资金可用作

项目资本金的杠杆作用。采取财政事后奖补手段，建立“支持干

事，支持干成事”的激励机制。实施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

落实国家关于直达资金扩围提效有关要求，进一步完善直达资金

管理机制，增强直达机制政策效果。提高财政收入质量。坚持实

事求是组织收入原则，依法依规征缴各项收入，严禁收“过头税”

和向企业违规收取税费等虚增收入行为。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

子”。树牢“过紧日子”思想，继续压减一般性支出，严控非刚

性支出和“三公”经费，坚决杜绝铺张浪费行为，将节约的财政

资源重点用于民生保障和保市场主体。 

2.有效防范化解财政运行风险。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

压实“县级为主、市级兜底、省级统筹”责任，落实落细“一县

一策”、专人专区、工资专户等工作机制，足额安排“三保”支

 14 



出预算。将“三保”作为省对市财政管理工作考核重要内容，考

核结果与转移支付分配挂钩。加大财力下沉力度，对“三保”困

难县区给予更多支持。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严格执行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新增债券项目全生命

周期管理，完善政府举债融资模式。督导各地将政府债券还本付

息资金纳入预决算管理，强化常态化监测和风险评估预警。用好

专项债券，合理扩大使用范围。抓实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严禁虚假化债，不留后患。全力保障养

老金支付。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落实基金

当期收支缺口省市分担机制，积极争取国家政策资金支持，确保

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积极落实省属国有资本出资人责任，对省

属国有金融企业实施资本穿透管理，发挥好其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作用，推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3.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支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加快推进沈阳

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建设，高标准建设辽宁实验室。全力支持

争取国家级创新平台更多落地辽宁。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科技

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推动企业发挥创新主

体作用。完善财政资金支持方式，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支持

领军企业面向市场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鼓励培育一批“雏鹰”、

“瞪羚”和“独角兽”企业。探索开展财政股权投资方式，大力

扶持高成长性、增值潜力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支持科技攻

关和成果转化应用。强化科技支撑，采取“揭榜挂帅”方式开展

科技攻关，推动“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支持科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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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转化交易平台建设，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鼓励科技金融结

合，撬动各类社会资本向成果转化聚集。支持打造人才聚集高地。

优化人才发展环境，推动升级“兴辽英才计划”，支持“项目+团

队”引才方式，实现人才、技术、项目、团队“带土移植”。 

4.支持建设数字辽宁、智造强省。支持做好“三篇大文章”。

推动改造升级“老字号”，支持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

型制造；促进深度开发“原字号”，支持建链延链补链强链；鼓

励培育壮大“新字号”，支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引育壮

大新动能专项行动。支持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

数字化，支持加快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培育具有较强影

响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推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

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建设。支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支持培育壮

大高技术服务业，加快服务业数字化，推进服务业同制造业升级

和新兴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推动提升物流业发展水平，促进生产

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发展。 

5.支持扩内需促开放。积极拓展投资空间。加大专项债券、一

般债券和中央预算内投资的争取力度，积极筹措资金支持“两新

一重”等重大工程建设，加快推进“交通强国”试点，加大制造

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资力度。综合运用政府性引导基金、股

权投资、PPP 模式等方式，支持社会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推

动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机制。促进扩大居民消费。支持开展

多种形式的促消费活动，鼓励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发挥财政资金

乘数效应，扩大消费效果。加大教育、医疗、养老、育幼、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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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共消费领域政府购买产品和服务力度，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

入，提升社会整体消费能力。支持挖掘整合文旅资源，打造东北

亚生态旅游目的地。推进外贸外资创新发展。支持企业多元化开

拓国际市场、高水平走出去、高质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

进辽宁自贸区和跨境电商综试区加快发展和制度创新，支持丹东

边民互市贸易发展，促进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培育外贸新动

能。落实招商引资激励政策，推动引资、引智、引技相结合，鼓

励优质外资项目落地。 

6.支持推进乡村振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深入实施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支持抓好黑土地保护，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恢复提升耕地地力，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完善粮食主产区利

益补偿机制。支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和种子库建设。支持

夯实农业产业基础。扶持 600 个左右行政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支持推进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

水平，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继续

实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和涉农创业贷款贴息政策。支持推进乡村

建设。支持建设美丽乡村 270 个左右，建设“一事一议”村内道

路 5500 公里，深入推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支持建设“四好农村

路”，改造升级产业路、旅游路。支持构建商品流通融合体系。

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严格落实“四

个不摘”工作要求，保持财政在脱贫攻坚上的投入力度和支持政

策总体稳定，推动脱贫攻坚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平稳过渡。

支持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和救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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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7.支持“一圈一带两区”区域协调发展。支持发挥“双核”

引擎作用。设立沈大率先发展、海洋经济等省级资金，支持以沈

阳为中心的现代化都市圈深度融合发展，打造新型工业化示范区

和东北振兴增长极；以支持发展海洋经济为政策着力点，推进以

大连为龙头的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加快建设海洋强省。推动“两

区”协调发展。支持打造辽西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先导区，

抓住京沈高铁全线运营机遇，加强与京津冀地区的通道、产业、

平台、人才、市场对接；支持辽东绿色经济区建设，建立健全重

点生态功能区补偿机制，推动建设绿色产业聚集区、大健康产业

基地和全域旅游示范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支持开

展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支持资源枯竭城市培

育接续替代产业，促进城市动能转换、产业转型；支持“飞地经

济”发展，完善奖补政策。 

8.支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完善支

持污染防治财政政策，深入支持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重点推进淘汰燃煤锅炉、辽河等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大伙房水

源地保护等工作。支持构筑生态安全屏障。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治理，协同推进渤海生态保护修复，支持开展大规模国土

绿化行动，实施历史遗留废弃工矿土地整治，推进矿山环境修复

治理，支持创建辽河国家公园。大力发展生态经济。设立清洁能

源资金，推进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绿色化清洁化改造，培育壮大

氢能等新能源产业，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促进能源清洁低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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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高效利用，支持推动碳排放达峰行动。 

9.支持改善人民生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省

政府确定的 10 件民生实事资金需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完善就

业创业扶持政策，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持续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对建档立卡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实行兜底帮扶。扎实提高社

会保障水平。城乡低保平均标准提高幅度不低于 6%，集中和分散

供养孤儿基本生活保障标准分别提高 5%和 7%以上，继续提高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基本生活标准。完善退役军人保障制度。推动高

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持续巩固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大

“双一流”建设资金投入力度，支持推动思政课守正创新，支持

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和职业教育实用高效发展。推进健康辽宁和文

化强省建设。全力以赴保障疫情防控资金需求，继续提高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政府补助标准，加强公共卫生与防疫体系建设，支持

打造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支持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文化企业、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积极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加大“五大安全”保障力度，推进兴边富民、

稳边固边。支持推进法治辽宁、平安辽宁建设。增强民生政策可

持续性。对拟出台的民生政策和项目，加强财政可承受能力评估。

推动建立民生支出清单管理制度，提高民生支出管理的规范性和

透明度。 

四、扎实做好 2021 年财政改革与预算管理工作 

一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二是强化财政预算管理。三是加强

财政资金统筹。四是自觉接受各方监督。五是狠抓各项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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